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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貧小組委員會 

海外職務訪問 
 

 

台灣扶貧策略概覽 
 
 

貧窮的概念 

官方的貧窮

臨界線  
 絕對貧窮：家庭中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低於最低

生活費用 (訂為某地區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

中位數的 60%)。  

 2013年，每人每月的最低生活費用由 8,798元
新 台 幣 (2,357 港 元 ) 至 14,794 元 新 台 幣

(3,965港元 )不等。  

訂立貧窮臨界

線的目的  
 釐訂社會救助制度的受助資格。  

處理貧窮問題的政府機構 

有否在中央層

面設立任何特

定的組織架構

處理貧窮問題  

 沒有。  

負責規劃及／

或推行相關策

略的機構  

 衞 生 福 利 部  ―― 負 責 制 訂 及 推 行 有 關 醫 療

服務、公共衞生、社會福利、社會保險及社會

救助的政策。  

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 ―― 負 責 制 訂 及 推 行 與

勞工相關的政策，例如有關勞工保險、勞工

福利、勞工關係及勞動基準的政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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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扶貧策略概覽 (續 ) 
 
 

最後的社會安全網 

目的   社會救助制度旨在為有需要的公民提供援助及災難

救濟，並協助他們自力更生。  

相關法例   於 1980年制定的《社會救助法》(Public Assistance Act)。

主要受助

人類別  
 低收入家庭。  

 長者。  

 殘疾人士。  

 沒有工作能力的人士。  

 災民及其家庭。  

主要援助

類別  
 生活補助金。  

 醫療補助金。  

 緊急援助。  

 災難援助。  

開支   2012年，政府向貧困市民發放 109億元新台幣 (29億
港元 )，作為生活補助金，並在其他類別的援助下發

放 6億 7,700萬元新台幣 (1億 8,200萬港元 )。  

為特定目標組別制訂的扶貧策略 

為低收入

家庭制訂

的主要扶

貧策略  

 在社會救助制度下，合資格的低收入家庭可獲發：

(a) 須通過經濟狀況審查的基本家庭生活補助，每人

每月可獲發達 14,794元新台幣 (3,965港元 )，有關

金額是根據受助家庭的有工作能力成員人數、收

入水平及所持資產計算的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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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扶貧策略概覽 (續 ) 
 
 

為特定目標組別制訂的扶貧策略 (續 ) 

為低收入

家庭制訂

的主要扶

貧策略 (續 ) 

(b) 為 15 歲 以 下 兒 童 、 就 讀 中 學 或 以 上 程 度 的

學生、長者及殘疾成員提供的津貼 1；  

(c) 醫療津貼；  

(d) 特別援助，例如護理、教育及租金津貼；及  

(e) 為有工作能力的家庭成員提供職業訓練、就業

服務及以工代賑補助，鼓勵他們自力更生。  

 向 育 有 兩 歲 以 下 兒 童 的 合 資 格 低 收 入 家 庭 發 放

育兒津貼或托兒補貼。  

為失業人

士制訂的

主要扶貧

策略  

 合資格失業人士可獲提供的援助包括：  

(a) 在 就 業 保 險 計 劃 (Employment Insurance Scheme)
下，於失業期間提供的失業補助、提早就業獎

助津貼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；  

(b) 為子女教育而設的教育補助，以及租金補助；及

(c) 就業支援、輔導及職業訓練服務。  

 截至 2012年 12月，就業保險計劃為 620萬名僱員提

供保障。2012年 12月，共有 144 631名受助人獲發失

業補助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這些津貼包括： (a)為 15歲以下兒童提供的兒童生活補助， (b)為就讀中學或以上程度

的學生而設的 "就學生活補助 "， (c)向 65歲及以上長者發放的 "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

貼 "，及 (d)為有不同程度身體及精神殘障的家庭成員而設的 "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"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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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扶貧策略概覽 (續 ) 
 
 

為特定目標組別制訂的扶貧策略 (續 ) 

為貧困長

者制訂的

主要扶貧

策略  

 65歲及以上的合資格長者可獲發放：  

(a) 社會救助制度下的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，

每月金額可達 7,200元新台幣 (1,930港元 )；  

(b)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特 別 照 顧 津 貼 2， 每 月 金 額 為

5,000元新台幣 (1,340港元 )；及  

(c) 根據國民年金制度發放不用供款但須通過經濟

狀況審查的基本養老金，每月金額為 3,500元
新台幣 (938港元 )。 3 

 截至 2012年 12月， 120 968名長者 (佔 65歲以上總

人口的 4.7%)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，另有

793 052名長者 (佔 65歲以上總人口的 30.5%)在國民

年金制度下領取基本養老金。  

為殘疾人

士制訂的

主要扶貧

策略  

 合資格的殘疾人士可獲發：  

(a) 社會救助制度下的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，每月

金 額 由 3,500 元 新 台 幣 (938 港 元 ) 至 8,200 元

新台幣 (2,198港元 )不等；  

(b) 不同社會保險計劃下的殘疾福利 4；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此津貼是發放予現正領取 "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"的受助人，他們需要特別護理，

但目前卻沒有接受任何資助的特別護理服務，例如住宿照顧及家居照顧服務。  
3 國民年金制度於 2008年推出，旨在為那些在其他社會保險計劃 (例如強制推行的勞工

保險計劃 (Labor Insurance Scheme)及勞工退休金計劃 (Labor Pension Programme)下未能獲得

妥善保障的國民及其倖存者提供基本經濟保障及安穩生活。 "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

貼 "受助人不合資格領取基本養老金。  
4 舉例而言，經診斷為嚴重殘疾並評定為沒有工作能力的受保人士，可在國民年金制

度下領取每月至少 4,700元新台幣 (1,260港元 )的殘疾養老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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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扶貧策略概覽 (續 ) 
 
 

為特定目標組別制訂的扶貧策略 (續 ) 

為殘疾人

士制訂的

主要扶貧

策略 (續 ) 

(c) 就不同社會保險計劃所訂的保費資助；及  

(d) 各項福利，例如托育養護費補助及醫療及輔助

器具費用補助。  

 2012年，每月平均有 348 034名殘疾人士獲政府發放

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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